
 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独立董事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

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在认

真阅读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后发表如下意

见：湖南郴电（安仁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

为其提供财务资助，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本次财务资

助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，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经董

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我们认为上述财务资助事项符合相关规定

要求。我们同意公司为其提供财务资助。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 

 

 

2021 年 8 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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